附件五：
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協助區產學校辦理產學合作相關活動補助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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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8第一執行委員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一、目的
(一)為鼓勵區產學校辦理產學論壇、專業研習課程、企業參訪與研發成果發表會等
   活動，以強化產、學間交流。
(二)活動可邀請企業代表進行產業發展與研發技術趨勢分享，以縮短產、學間之研
   發鴻溝。
(三)並藉由相互邀請夥伴學校師生共同參與，以深化夥伴學校間之瞭解，促成跨校
   與跨領域之合作。
二、目標
增加區產學校辦理相關產學合作、人才培育、專業研習等相關活動之意願，以促進產、學間的交流。
三、補助資格
需為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中心)的11所區產學校。11所區產學校分別為吳鳳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國立台南護理專科學校、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高苑科技大學、和春技術學院、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美和科技大學、高鳳數位內容學院、國立台東專科學校及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等校。
四、作業原則
(一)審核機制
1.各校需自訂活動辦理計畫審查標準，並依標準審查向本中心申請經費補助。
2.產學論壇、專業研習課程與研發成果發表會辦理，須至少邀請5位以上企業人士參加。
3.補助辦理之活動均須為跨校性，而非僅開放予本校師生參與。
(二)申請方式
需檢附活動辦理規劃書、規劃書電子檔及領款收據等文件，函文檢送本中心申請。
(三)經費限制
各校每年度以補助5萬元為原則，但仍須以當年度教育部補助屏科大區域產學合作中心經費應用為依據。
(四)義務
需依規定辦理經費結案與繳交結案成果報告與一頁成果簡報檔。
五、經費來源：教育部補助屏科大區域產學合作中心計畫經費。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由執行委員會商討決議之。

七、本要點提執行委員會通過，經指導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